
“广东小岗村”中山里溪改革始末

/谢长贵

1978 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通过按手印的方式，秘密进行“大

包干”。此举被认为是开 1978 年后中国农村“联产承包”改革的先河。然而，在

此前两年，广东省中山县板芙公社里溪大队下属的 3个生产队就已经实行“联产

承包”。同小岗村的“包田到户”相比，只是形式略有不同，里溪大队采用“联

产到劳”。

一、改革的成因是饥饿

俗话说：“成功总是相似的，失败却各有其因。”同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样，饥

饿成为板芙里溪改革的动因。

里溪原是板芙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位于中山板芙和神湾交界的一座

大山脚下,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在公社化时期,村里只有一条长 2公里的泥路连

接外面的世界。1976 年，中山县有个标准，凡是粮食年产量不达标，年人均分

配不超过 100 元的大队，就是落后大队。里溪大队就是落后大队之一。不仅完成

不了上交国家公粮的任务，社员更是经常挨饿。为了填饱肚子，很多村民一到夜

里就到田里偷稻谷、甘蔗和番薯,先吃饱了再带一些回家,每天都有好几个村民被

抓。“有钱谁想做这个啊?”当时任治保主任的林子艺回忆说。抓住之后，往往就

是当场教育一下,然后就放他们回去。第二天晚上抓到的还是同一批人。为了解

决社员吃不饱的问题，刚上任年仅 22 岁的村支书林德成只好四处借粮。林德成

回忆说：“1976 年上半年还去小榄永宁（李汉章时任书记），通过一些关系到那

边借了 0.9 万公斤粮食回来，解决饥饿问题。当时我对李书记说：‘没有米，做

饭怎么办？’”可见饥饿对这位新任村支书产生了无形的压力。

里溪完成不了上交公粮的任务，自然引起公社的注意。里溪是不是瞒产私分

了？这可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公社领导深有疑虑。据当时负责板芙农业的公

社副书记孙兆生回忆：“1977 年，有一次，我们区镇（公社）管财务的副社长，

就提出里溪大队没有完成国家上调任务，怀疑当地群众瞒产私分。于是，他找我

商量，针对里溪瞒产私分，要开展一次反瞒产私分，并且和我一起下里溪，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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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于是，我们联合几个公社干部、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查看里溪完

成国家任务以及生产队余下粮食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还查看了里溪的

各个仓库，逐一检查。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公社干部，还有粮食所的干部，

全都下乡看了。核实粮食，结果是 14 万公斤。我说，按照里溪的田地，这个数

是差不多的。这个数与下面报的数基本符合，不会相差太远。14 万公斤还包括

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如果再增加上调的任务，那么农民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很困

难了。

“关键问题不是农民的瞒产私分，而是生产没有搞上去，所以收成不好。上

调任务之后，群众都吃不饱饭。当时政策规定，只有完成国家上调任务之后，才

能获得人均分配的 25 公斤口粮。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口粮只能是 20 公斤。

以现在的水平去衡量，20 公斤是有剩余的，但是按当时的环境，油、糖、鱼、

肉都比较缺乏，人的食量大，25 公斤都是基本饱肚，20 公斤肯定是吃不饱的。”

经过清查，孙兆生得出结论，“（里溪的）问题不是瞒产私分，而是生产没有

搞好，才导致国家任务没有完成。群众吃不饱，生产队没钱分配，群众生活比较

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孙兆生组织了大队、小队干部进行讨论，如何才能把生

产搞上去。讨论毫无疑问会涉及到体制问题。

孙兆生回忆：“为什么上交公粮的任务没有完成？为什么生产没有搞上去？

为什么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难当？为什么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发挥？开工的

时候，磨洋工，功效不高，质量不好。大家都围着这点问题来开展讨论：如何才

能将生产搞好。”19 世纪 60 年代的“三自一包”，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使群众

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可以说，群众对于包产到户，实际上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把生产任务下放到各家各户，搞家庭联产承包是正确的选

择。当然，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下，讨论归讨论，真正要实施

改革，是需要胆量的。因此，里溪支书林德成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的眼界有多

高，而在于他对百姓的真诚与改革的胆量。

二、饥饿的主因在生产体制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按工分分配，将人力死死捆绑在土地上的生产体制，

极大地磨灭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造成里溪群众饥饿的主因。工分制分 3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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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等级之间只差 1个工分,每工分 2分钱。只要出工，无论出多少力,就有工分。

这就导致“出工不出力”的局面。

当时里溪有 6个生产队。早上 8点半,各生产队长打钟催工,人们才懒洋洋起

床到田里开工，10 点半收工。下午也是工作 2个小时。一天才工作 4个多小时。

说开工，就一起开工，说收工就一起收工。开工一条虫，慢悠悠的，比慢。收工

一条龙，一下班，大家就比快回家。大家来到田间,把锄头一放就成了“三只脚”。

有的人聊天，有的人端起水烟咕噜咕噜地抽。这种干多干少没两样，干与不干基

本一个样的分配机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社员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

活，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当年的村干部门回忆道。

这一方面表现在责任心缺失。比如插秧的规格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为了

减少工作量，有人把秧插得乱七八糟，甚至插得很疏很疏，浪费土地资源。产量

没有保证，受害的是集体，是整体利益。但对偷懒的社员个人来讲，他只是为了

出工拿工分，生产质量如何与他个人无关，这就导致社员责任心缺失。孙兆生说：

“生产队通知插秧，他就慢慢来，甚至拖到清明之后。至于杀虫施肥，质量也没

有保证。禾苗返青，要进行松土，有的社员较为认真，有的则不是，不搞松土。”

另一方面表现在效率低下。由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没区别，一些社

员没有时间观念。孙兆生说：“五边地，如村边、屋边、路边的一小块土地，都

会种植一些番薯、甘蔗。但这些工作都是集体一起做，很浪费时间。所以，几乎

连番薯也无法种成。30 多个劳动力，很多人都是站着，大声说大声笑。我见到

这种情况，就对生产队队长说：‘你就那么点地，需要用 30 多个劳动力吗？你只

要用两个家庭的劳动力，半天就能做好了。这样都是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还

搞不好。’”

在劳动力浪费的同时，还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有一批青壮年劳动力偷渡

去了港澳。林德成回忆说：“几年间，有百分之十几的青壮年劳动力偷渡到澳门，

这对当时生产队的劳动力有很大的影响，拖误了正常的农时。当时早造插秧，到

立夏还没插完，插不完就算了；晚造插到白露，还是那种情况。算一下插田的人，

最多有几十个，少则 8个人。”江海是里溪大队围三生产队的社员，他提到他生

产队的情况时说：“原本有 100 来个劳动力，后来只剩二、三十个，下田耕 500

多亩的田地，我们就想如何解决出路。插田需要 1个多月的，手插到烂了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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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禾田也是这样的，割到晚上开灯还未完成。总的来说，当时劳动力不够，农

民生产的精神面貌很差，所以我们在想，这样子继续下去是不行的。”

当年的不合理体制，保障不了农民的收入，解决不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极大

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不少“雪条队”、“烟仔队”、“港澳同胞队”（即

劳动一天收入，仅够买一根 4分钱的雪条，或者一包几分钱的香烟；或青壮年忍

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偷渡到港澳）。

林德成说，当时的情况是“金钟敲不响，里溪冇水流，长征不迈步，红旗不

招展”（金钟、里溪、长征、红旗均是当年板芙公社下属大队的名称）。作为中山

的大沙田区，里溪拥有人均 1亩 8分多耕地，却连年不能完成国家粮食生产任务，

甚至有 30%的农民连自身的口粮也解决不了。

穷则思变。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里溪当时的大队党支部成员中，赖

门久、赖效良、林国明、林国维、林子艺和林德成都是 22 岁到 30 岁的年轻人，

有朝气，敢想、敢干、敢挑战。在当时，实行“联产承包”就是一层窗户纸，问

题是你敢不敢将其捅破。以林德成为代表的里溪党支部冒着坐大牢的危险，勇于

捅破这层窗户纸，从而为里溪写下了“广东小岗村”的注脚。

有媒体把林德成“敢为天下先”的创举归因于对邻村饿死人的感触：“一天，

林德成从乡亲口中得知,邻村有人饿死了,他一下子紧张起来,就向大伙提议:‘如

果我们也饿死了人,谁都对不住啊。解放初土地分到户,家家都富足,我们也干脆

单干吧。这样下去没法活了,我们搞生产为了什么?就是为人民嘛。’”这种说法影

响很大。2014 年 4 月 9 日，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板芙对林德成进行专访，专

门问到这件事。林德成说没有邻村饿死人的事，是记者听错了，“我的意思是如

果像 1959 年和 1960 年困难时期（那样）饿死人就不好了”。

三、联产到劳的举措

1976 年下半年，林德成与其他村支委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改革。改革的目

的就是解决社员的温饱问题；改革的方式不是安徽凤阳小岗村那种“大包干”，

而是“联产到劳”。“大包干”后来成为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主要形式，农户

承包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自主经营，包交国家和集体应得的各项费款，

其余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农民享有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所有权仍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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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有。“联产到劳”除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外，管理权也有一

部分归集体所有。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在统一播撒种子、统一育秧、统一耕田、

统一时间施肥杀虫、统一晒谷、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插秧

除草以及收割由各家各户自行安排，生产队规定土地的最低产量。如果承包土地

减产，承包户要负责任，不够产量，要从口粮中扣除，甚至通过购买来补足；如

果承包土地超产，则超产部分全部归承包者所有。

“联产到劳”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农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没有从集体转移

到个人；二是没有使生产队失去对生产资料的决定性的支配权；三是体现每个社

员在公共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性；四是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单位的性

质没有改变；五是社员超产奖励,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里溪党支部之所以采用“联产到劳”的方式，一是可以降低可能的政治风险。

孙兆生回忆，在里溪实行“联产到劳”之前，曾有生产队长问他：“孙书记，你

能不能允许我把部分田地分给群众耕种？”他说：“当然可以。但是，你不能宣

传。你分点下去，群众能够种些地来满足需求，提高生活，而且地又不至于浪费，

这样更好。”因此，里溪实行“联产到劳”，是偷偷摸摸去做的。无形的压力还是

存在。

二是实行“联产到劳”，在激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自由

度，自发调动了劳动力。这就极大地弥补了里溪劳动力短缺的不足。孙兆生说：

“在农村中，有个传统，就是各个家庭都有兄弟叔伯，有很多亲戚朋友，亲帮亲、

邻帮邻、快帮慢。无论是插秧、收割，还是期间的除草施肥等各方面农活，都能

按照生产队的要求搞好。只要按照生产队的要求统一插完秧，中间的农活都由农

民自己完成。实施这个方法后，不用统一排工了，群众在天没亮时，就出去工作

了；如果中午热就在家休息，在傍晚的时候再开工。他们都有自己的安排，不用

那么辛苦。”

此外，林德成等里溪村支委还将占耕田 10%左右的“五边地”作为自留地，

直接分给个人来解决口粮。

自古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里溪亦然。林德成说，在当时至少有一半人是

反对的。反对者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怕担政治风险。林德成做他们的思

想工作，拍胸脯保证，有福大家一起享，出了事他扛着。第二种情况是长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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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惰性使部分社员拈轻怕重。林德成说：“以前大集体的时候，出勤不用出力，

干也行不干也行。现在实行分任务，直接分到人、分到户，责任重很多。那一部

分人就不想干了。”为此，他耐心地做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说：“新

中国成立前你想买一分田地都不行，现在分给你都不要，没理由的。”多数人的

思想做通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想办法把户口迁走，就是为了不分或少分到田地。

有领导的拍板，也有解决温饱的渴望，尤其是已经改革的生产队效率立即提

高，给尚在观望的生产队以强烈的示范作用。“联产到劳”后，无论何时田里都

有人劳动，这和过去的散漫相比大相径庭。插一亩田的秧，过去十几人要插到立

夏，而现在，用五队队长钟彩平的话说，一人一天就能完成一亩。1977 年上半

年，又有两个生产队加入“联产到劳”的行列。

四、“联产到劳”的成效和影响

里溪实行“联产到劳”之后，面貌为之一新。首先，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社

员饥饿问题得到解决。实行“联产到劳”的第一年，最初改革的 3个生产队，产

量一下子提高50%，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800斤，赖效田领导的一队甚至超出1000

斤。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不仅使 3个生产队完成粮食上交任务，还出现满足口

粮外的粮食剩余，部分社员开始将余粮用作饲料，养鸡养鸭养猪。群众把养大的

鸡鸭拿去市场卖，赚点钱。那时，中山的沙岗墟在石岐榕树头边，每 10 天就有

3次集市。林德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沙岗墟几乎整条街都是自己大队的父老

乡亲在卖鸡鸭。这说明，改革后里溪群众的生活已走在中山的前列。

其次，劳动力得到解放，并出现互助和谐的良好氛围。林德成深有感触地说，

实行“联产到劳”以后，干部好当了，社员也好做了，不用像从前那样，你管我，

我管你。此外，他们还会你帮我、我帮你。伴随着劳动力的解放，人的思想也解

放了，有一些里溪人踩着单车到坦洲、斗门、珠海、三乡和神湾，收购鸡鸭猪回

来卖，搞得好的一天能赚几十元。改革以前，里溪人住的基本是茅房，到了 1980

年，砖房、混凝土结构房纷纷出现。

里溪的变化自然逃不过上级领导的眼睛。改革伊始，板芙公社负责农业的副

书记孙兆生就把里溪的事汇报给当时直属的上级佛山地委，地委书记杨德元说：

“这件事，你们私下搞可以。但是，你只要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宣传。”但板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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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溪实行“联产到劳”其实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据林德成回忆，《人民日报》

和《南方日报》都有记者来里溪采访过。

1978 年秋，上级政府开始肯定里溪“联产到劳”的改革。据中山县原县委

书记谢明仁回忆，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当年年末任第一书

记）来到中山，谢明仁向他汇报板芙里溪“联产到劳”的改革经验，“习书记听

得很投入，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干得好啊！要把这些好的经验推广开来。’”

据林德成等回忆，习仲勋也大致在那个时候亲临板芙考察，明确支持“一杆到底

直接分田到户”。但笔者查阅当年的档案资料，还未找到相关记载。

有了上层领导的支持，里溪很快成为各大队、各生产队的学习样板。据时任

板芙人民公社武装部部长的柳康润回忆：“孙（兆生）书记组织公社内的所有生

产队到里溪参观学习，由林德成介绍经验。生产队队长已经不用排工了，不用在

黑板上写着谁去除草、谁去拔花生、谁去修水利等工作内容，只要搞好水闸，排

水放水。农民分了地，由家庭耕种，何时下秧，何时除草，何时收割，都由他们

决定，灵活性好。比如，今天这么热，那么农民可以早上快点把农活做好，下午

休息。当时没有麻将打，只能在树底下扇扇子乘凉。到傍晚 6点继续开工。同时，

人与人之间也和谐了。为什么？在板芙，一个南朗的女婿也会过来这边帮忙插秧。

大家互相帮助，不计算报酬，这就是和谐的体现。”

里溪“联产到劳”的经验迅速在板芙公社内被借鉴，各个大队和生产队纷纷

开始改革。1979 年春，板芙公社党委及时总结里溪大队的经验，在板芙、禄围、

寿围、金钟等大队中选择 19 个生产队作为试点进一步加以推广，其中 15 个生产

队早造粮食获得大丰收，这些队的联产面积只占全社水稻总面积的 14%，但增产

的稻谷却占全社增产总数的 25%。到了晚造，全社推行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增

至 84 个，超过生产队总数的 6成。两年后，全公社内已经有 9成生产队实施联

产责任制。

里溪的率先致富甚至为板芙公社的单身汉带来福音。“新会大鳌听说板芙搞

生产联包，既增产，又有田分，还自由，当地几个大社的女孩都嫁过来。板芙与

大鳌只是一江之隔。在那个时候，有田分，能吃饱饭，就已经很好了。”孙兆生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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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0 月，中山县委宣传部联合中山党校组织各单位、各部门，举行“实

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会。经过讨论，县委领导取得共识，一致认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板芙公社的做法经过实践可行，那就应该推广。

1979 年 6 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再临中山县考察，反复强调要

尊重农民意见，尊重农民经验，虚心向农民学习。习书记的指示，促进了板芙里

溪经验的进一步推广。

1979 年 8 月下旬，广东省第一次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现场会在中山县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省委领导和中山县的主要领导。据谢明仁回忆：“习书记很关心现

场会议的进展情况，指定当时在中山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向他报告会

议情况。”这次会议还邀请了致富的里溪干部、群众上台发言，据说发言者一开

始心里很害怕，以为要挨批斗。支委解释说，不用怕，这是解放思想的大会。发

言者才平静下来。会议号召全省推广学习里溪的改革经验，从而在全省掀起了到

板芙学习取经的热潮。

鉴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采用的主流模式，1980 年，

里溪结束了“联产到劳”模式，而采用“包产到户”方式，即将全部生产资料都

交由农民自己安排，时间定为 3年。但这丝毫不影响里溪在广东农村改革中的先

锋地位。1980 年 12 月和 1981 年 4 月，《南方日报》先后刊登《板芙公社推行田

管联产到劳责任制》及《板芙公社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效果显著》两篇专题报道，

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向全省推广板芙经验。于是，“广东小岗村”之名便不胫

而走。

以林德成为代表的里溪村支委，将农民的淳朴与胆略、坚韧和智慧融于一体，

不为旧思想所束缚，切切实实地从实际出发，敢为天下先，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地

进行“联产到劳”的改革，不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更着实地解决

了老百姓的饥饿，并为消除贫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影响了板芙镇、中山市

乃至广东地区的农村改革。其改革的精神与勇气成为中山市乃至广东省人民一笔

重要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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